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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构成绿色管理体系认证评价的基本要求，包括原则、指标和

方法等方面的内容。 

本标准适用于组织内部和外部(包括第三方机构)对绿色管理体系认证评价，

以及为企业建立绿色管理体系认证提供参考。 

 

2评价原则 

2.1公正性 

评价应公平、公正，遵守 GB／T 19011-2021中第四章的要求。 

 

2.2持续改进 

绿色管理体系认证评价应是持续性的，得出评价结果后，应至少按年度进

行监督评价(包括顾客、第三方的监督)，至少每三年重新评价一次，达到保持

和改进的目的。 

 

3基本要求 

近三年内，无违法行为、较大及以上安全、环境、质量等事故或环境行政

处罚记录；不使用国家限制或淘汰的技术、设备、原辅材料，不生产国家限制

或淘汰的产品；信用记录良好，未被有关部门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。绿色管

理体系至少已运行三个月时间。 

4.评价要求 

4.1布局设施 

4.1.1设施设备 

4.1.1.1生产设备 

符合产业准入和节能环保要求，自动化程度较高，从源头降低能源与资源

消耗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 

4.1.1.2污染物处理设施设备 

4.1.1.2.1工业固体废物处理设施设备 


